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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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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第 III期研究報告  
就日後對發展計劃進行監察所提出的  

意見及建議概要  
 
 

(1) 城市規劃及與鄰近社區的融合  
 
發展參數及發展組合  
 
(a)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應打造為西九文化區的地標，作為西九文

化區的象徵和重點建築，並應與西九文化區內零售／飲食／

娛樂設施匯聚的概念，以產生協同效應及吸引人流。  
 
(b) 城市規劃委員會應審慎考慮和妥善處理少數團體及人士就訂

立建築物高度限制所提出的反對意見，有關的團體及人士認

為，訂立建築物高度限制可能會在其後的規劃階段，不利於

一些具創意的建築設計，以及妨礙制訂最佳的發展圖則。  
 
(c) 臨海的地方應劃設一些範圍，設置多項康樂及綠化設施供市

民享用，而公眾休憩用地不應過於分散，並應方便市民大眾 (包
括使用輪椅人士 )前往。  

 
(d) 預留用作發展第二期藝術文化設施的地方，應暫時用作公眾

休憩用地，而該等公眾休憩用地的設計，應有利於吸引人流

前往核心藝術文化設施和零售／飲食／娛樂設施。  
 
整體規劃工作的公眾參與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下稱 "西九管理局 ")應讓公眾有組織及有系統
地廣泛參與西九文化區發展圖則的擬備工作。此外，當局應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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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以有效的方式作出介紹，讓公眾瞭解在不同的發展參數及發

展組合下，各種土地用途及設施在空間上的關係。  
 
就西九管理局的整體規劃工作提供專業支援  
 
規劃署應繼續擔當協助西九管理局制訂發展圖則的角色，並充當

西九管理局與政府當局之間的橋樑，就西九文化區的住宅、辦公

室和酒店用地，釐定適當的賣地和批地契約條件。  
 
舊區的連接與活化  
 
西九文化區的規劃亦應力求在社會、文化及經濟等方面，與鄰近

地區融匯一體。此外，當局亦應提供足夠設施以確保地區之間的

融合相連。西九管理局在擬訂發展圖則時，應徵詢公眾的意見，

並因應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情況，就活化西九龍的舊區向政府當局

提出實質建議。  
 
 
(2)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表演場地  
 
(a) 應就擬議的表演場地可容納的座位數目與選址，以及應否因

應某些類別觀眾 (例如兒童或長者 )的需要提供有特色或經特
別設計的設施，進行更詳盡的研究。  

 
(b) 應就地標式設施舉辦國際性設計比賽，以求獲得最佳的設

計。該等設施的建造工程，應以分別批出不同的設計及建造

合約進行。  
 
(c) 第二期發展的劇院何時落實動工，應視乎第一階段發展的劇

院啟用後確定對劇院有多大需求而定。  
 
(d) 應審慎研究可否把大型演藝場地轉為較小場地，特別是如這

會引致收入減少及場地座位使用率不足的問題。  
 
(e) 應善用預留作第二期發展的設施之用的空間，為整個西九文

化區聚匯人流。  
 
(f) 應就廣場的使用制訂租用政策，使市民享用公共空間／綠化

空間的權利不會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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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的規劃及發展  
 
(a) 考慮到M+會令全港現有公共博物館的總面積大幅增加 52%、

M+的總資本成本達 47億4,900萬元，加上西九文化區的營運赤
字有 78%會來自M+，當局應考慮可否押後推行M+，待累積了
充分經驗之後才手進行，又或把M+分成更多階段推行，以
便訂定一個更循序漸進的推行時間表。  

 
(b) 政府當局應以易於理解的方式向市民大眾解釋M+的概念涵

義，然後才展開設計和興建M+這項基礎設施。  
 
(c) 政府當局應善用位於北角的臨時M+，不應只作為M+未來員工

的訓練場地，而應使之成為讓公眾欣賞展品的臨時展覽中

心，以及在較小規模下測試M+的概念。  
 
(d) 政府當局應透過推廣員工的融合 (例如員工派駐實習計劃 )，以

及就向現有博物館外借藏品訂立合約安排，確保M+會與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署 ")轄下的現有博物館充分合作。  

 
(e) 政府當局應鼓勵現有的館長職系人員接受M+所帶來的新挑

戰，而非完全倚賴外地的策展人才，因為他們未必如本地的

館長般明白 "香港角度 "。  
 
(f) 西九管理局應向博物館團體進行更多廣泛的諮詢，然後才設

立M+的管理委員會和招聘M+的員工。  
 
(g) 若M+的地標效應對日後吸引優質藏品至關重要，西九管理局

不應採用 "設計連建造 "的發展模式來建造M+，並且應舉辦一
個設計比賽。  

 
(h) 為加強M+作為亞洲主要地標博物館的地位，M+亦應與內地及

亞洲地區的博物館緊密合作，以便能展示這些地方的重要藏

品。  
 
協調發展計劃各項工程  
 
(a) 鑒於政府當局計劃在為期 6至 7年內，落實佔資本成本約 92%的

核心設施，在編排施工計劃時，實應倍加審慎，尤以第一期

發展計劃為然。若情況適合，應考慮把第一期發展計劃擬建

的設施，分為更多階段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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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西九管理局必須確定西九文化區需要些甚麼，以及個別組成
部分在布局上如何互相配合。西九管理局應配有足夠的資深

專業人員，負責管理顧問服務及工程合約，而政府當局應在

此方面主動提供協助。  
 
 
(3) 財務安排  
 
財務評估及管理  
 
(a) 小組委員會關注到，西九管理局是否有能力管理這筆為數 216

億元的一筆過撥款，以及立法會和政府當局可在多大程度上

就這方面對西九管理局施行管制。  
 
(b) 小組委員會關注到，政府當局在進行財務評估時所假設的通

脹率偏低 (假設通脹率為 2%，相對於香港在 2008年年初的 5.1%
按年基本通脹率 )。  

 
(c) 政府當局應考慮按 "最壞情況 "修訂其財務建議。  
 
西九管理局的職員人數  
 
(a) 西九管理局應確保日後組織架構的職責分工清楚，以及有充

分的理據支持西九管理局所需的人手編制，並須確保在薪酬

福利條件方面具透明度和向公眾負責，以便立法會及公眾能

夠監察資源運用的情況。  
 
(b) 西九管理局應向立法會提供定期報告，當中須包括職員編制

的詳細資料，以及外判工作的預算和實際開支。  
 
在 50年後就老化的建築物進行大型翻新及重建  
 
西九管理局應考慮預留款項，供長遠的維修及保養計劃之用，以

便在 50年後無需公帑撥款進行大型翻新或重建。  
 
 
(4) 西九管理局  
 
使命與目標  
 
西九管理局不應只是負責發展、管理和營運文化硬件場地、零售

／飲食／娛樂設施及西九文化區內其他共用設施的法團。西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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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應把握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的契機，催化實現香港長遠的文

化藝術願景。  
 
公眾問責性及運作透明度  
 
(a) 西九管理局的運作應有問責性和透明度，並符合良好管治的

原則。該等基要原則必須體現在該法定機構的運作模式。  
 
(b) 西九管理局須就其決策和公共資源的運用向立法會及公眾負

責。西九管理局應向立法會提交有關各項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的建造工程計劃及預算的定期報告、就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及

零售／飲食／娛樂設施所擬訂的業務計劃、經審計的帳目報

表，以及個別設施完工或施工耽延的報告。  
 
委任機制  
 
西九管理局的組成機制應屬透明、公正和客觀。管理局的成員組

合必須平衡  
 
公眾知悉西九管理局的會議內容及取得有關的文件  
 
管理局的程序必須高度透明，可讓公眾知悉及瞭解其決策過程。

此外，公眾亦應有足夠的渠道，取得關於管理局的計劃及活動的

資料。  
 
成立法定諮詢小組  
 
小組委員會深信，成立法定諮詢小組可讓管理局透過一個有系統

的方式，持續收集相關界別人士及市民大眾的意見。  
 
西九管理局與現有政府機構和法定機構在撥款方面的職責劃分  
 
政府當局應審慎研究本地藝術文化界的現行撥款制度，以及制訂

措施確保有效運用公共資源。  
 
 
(5) 公眾參與  
 
(a) 西九管理局應從一開始就讓公眾參與，即使有關的概念及建

議仍在孕育階段；並應採用一個不規範性的、賦權及鼓勵參

與的模式，讓公眾能以辯證方式討論各項創新及另類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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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建立一個制度化的機制，讓各相關界別人士及市民大眾能
有組織和有系統地提出意見。  

 
 
(6) 文化政策和軟件發展  
 
(a) 香港的文化軟件發展應緊隨和配合西九文化區的硬件發展，

以實現西九文化區的目標。  
 
(b) 政府當局須因應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檢討康文署轄下的現

有表演場地和其他文化設施的使用情況和管理問題。  
 
 
(7) 政府當局所擔當的角色  
 
雖然西九管理局應自主及獨立於政府，但政府當局仍應就香港文

化發展提供政策上的策導 (當中可能包括立法規管公共博物館服
務 )、協調  政府和西九管理局兩者在西九文化區內的基建工程、
規劃及興建設施把西九文化區與毗鄰地區連接、進行所需的準備

工作以籌備成立西九管理局，以及確保西九管理局能獲得足夠的

專業支援以履行其職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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